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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 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
（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项目） 
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

中的主要职能为：负责组织实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项目的复

审，不定期的对龙泉驿区各街道镇乡卫计办工作人员进行业务知

识培训。 

2、本项目根据(省政府 185 号) 《四川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

实施办法》、（川财教〔2013〕22 号）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

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调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发放标准的

通知》文件精神立项、资金申报根据每年的年初部门预算安排资

金。 

3、根据（成财教〔2005〕77 号）《成都市财政局、成都市计



 

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转发<四川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专项经费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及我局制定的《人口计生专项经费管理

暂行办法》对本项目资金进行有效的规范化管理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 

1.项目主要内容： 

(1)适用对象及条件：一是夫妻双方均为农村人口或城镇享受最

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；二是取得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且子女

未满 18周岁 

（2）奖励标准：每人每年 60元。 

2、区卫健局负责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项目资金的审核、拨

付等工作。 
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。 

对象申报材料必须与（成府发[2005]7 号）《成都市人民政

府关于贯彻落实〈四川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中的申报材料一致，方才符合条件。 
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

（一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。 

1.资金计划及到位。2018 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项目区级

财政资金到位及时，资金预算 346.85 万元，结余资金 69.822 万

元。 

2.资金使用。2018 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项目区级应承担

资金是 277.028 万元，由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系统原因，导致



 

实际奖励人数与系统数据不一致的情况，故实际奖励资金与预算

资金出现一定的差距；资金拨付依据合规合法，且资料留存齐全；

资金拨付审核、支付流程规范。 

（二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 

区卫健局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建立专账管理，处理及

时，核算规范，每年向区财政局报告当年资金使用情况。 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。 

各街道（镇、乡）卫计办或者街道（镇、乡）便民服务中心

负责收集、审核申请对象的相关资料，确保享受奖励金对象的合

法性和准确性; 区卫健局负责对象资格的复审工作。 
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  

（一）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。 

2018 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对象 65169 人，发放资金

391.014 万元。 

（二）目标质量完成情况。 

符合条件并主动申报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对象，打卡发

放率为 100%。 

（三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。 

2018 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项目均按流程审核，12 月 31

日前及时奖励到位。 

四、项目效果情况 

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对依法取得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
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923131&ss_c=ssc.citiao.link


 

的公民按照《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有关规定继续享受

奖励和优待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。 
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 

（一）评价结论 

继续实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，有利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

的持续性，从而促进社会和谐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 

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存在全国奖励标准不一致的情况，而且

差距较大，群众反映比较强烈。 

（三）相关建议 

一是建议全国统一标准；二是适当提高奖励金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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